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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港英管治的一百多年，民主對香
港來講是一件奢侈的事。歷任港督是英
王任命的，行政立法局議員也是委任
的。
香港第一次擁有民主權，體現在1984

年中央政府積極參與的《中英聯合聲明》
裡。聲明第三（四）條，明文指出「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
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不過，這份聯合聲明，字裡行間亦沒有提及普選。
1990年中央頒布的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明確提出：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
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
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由此可見，中央希望香港實現普選的誠意及所付出的努力，
都是不容置疑的。
從1997年香港回歸到2017年普選，不過短短二十載，香港從毫

無發言權到五百萬選民一人一票普選特首，民主進步迅速、有目
共睹。從選舉委員會到提名委員會，從1200人投票到五百萬人投
票，亦充分體現了「循序漸進」的原則，民主發展切實穩健。
追根溯源，可見特區政府最新發布的政改方案，當之無愧是

香港史上最民主的方案。尤其將「入閘」門檻降低至十分之
一、提名委員會委員以暗票方式提名候選人等，更體現了方案
已在憲制框架下達至最民主的安排。
惟激進反對派仍不買賬。他們出於個人和政黨的利益，忽視

了香港乃中國的行政區而非獨立政治體的本質。提出所謂的
「國際標準」，顯然完全不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即使期望實
現普選的民意昭昭、敦促通過政改的呼聲震天，仍有議員聲稱
會堅決投否決票，實在任性妄為。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唯一不變的是變的本身。社會在

進步，「袋住先」絕不可能是「袋一世」。如果不「袋住先」，
那麼口袋裡將會空空如也，香港政改亦將原地踏步。正如林鄭月
娥司長所講，先通過政改方案，行出第一步，將普選變成香港政
治體制的重要一環，就保障了不會走回頭路，到時各界仍可按法
律程序爭取改善和優化制度，循序漸進達至理想的民主。
「民主」的根本是民意。眼下這一場民意戰已硝煙四起，待
塵埃落定，希望「泛民」們能無愧以「民意代表」自居，尊重
主流民意，以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為依歸，放下偏執，求同存
異，共圓香港普選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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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英管治時期，香港一百多年沒有民主，28任港
督都是英皇委任的，不能由選舉產生，更不能由普選
產生。回歸以後，從感性上說，香港多數人在不同的
程度上都希望可以參與政事，都期待香港的民主進程
可以推進。然而，從理性上說，他們並不理解行政長
官普選方案的細節，加上香港相關政治公關的偏差，
有些媒體的誤導，反對派的歪曲，違法「佔領」行動
的污衊，加上政改方案本身具有一定的複雜性，使理
性的思維受到某種程度的窒礙。
民調顯示，香港希望推進民主的人很多，但支持政府
民主方案還不夠多。廣大市民的感性情感和理性認識並
不完全一致。文章從「相關的普選制度從哪裡來」、
「與其它地方的普選制度為什麼會有不同」、「究竟什
麼樣的普選制度是真正適合香港」等基本問題作出解
答，非常有針對性。筆者認為，有必要從文章提出的政
改方案的合憲性、民主性、正當性和穩健性加以理解，
提高對有關制度的認識和自信，達到理性認識的程度：

符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一）合憲性。所謂合憲性就是符合作為香港特區

憲制基礎的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以及有關的解釋和決
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確理解基本法第45條和「8．31
決定」的關係。第45條第2款明確，「行政長官的產
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
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
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該規定的關鍵詞
是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按民主程序以及由誰判
斷、如何解讀的問題。鑒於推選委員會、選舉委員會
也有廣泛代表性的要求，普選時的提名委員會是普選
前的選舉委員會的自然延續。
對於廣泛代表性能不能理解為擴大選民基礎，學

術界曾發生很大的爭論。筆者認為，這是不可能
的，這就等於當年推選委員會、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也有擴大選民基礎的問題，這也就等於提名機構也
要實現普選，這些要求是史無前例的。因此，「8．
31決定」沒有把廣泛代表性理解為擴大選民基礎是
合理的。對民主程序可以有多種解讀，但提名委員
會作為一個機構，好比立法會一樣，其民主程序是
過半數通過，「8．31決定」也是合理的。作為香港
基本法的組成部分，不可能發生與香港基本法抵觸

的問題。
既然如此，要求撤回、修改「8．31決定」的訴求就

是荒謬的、不合法的。至於普選是否為真，在於是否
符合「8．31決定」第2條第（3）項關於「香港特區合
資格選民均有行政長官選舉權，依法從行政長官候選
人中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的規定。這是行政長官
普選的定義，只要香港特區的有關法律對選民資格沒
有不合理的限制，該普選就是合憲的。但不能說，所
有符合法律的選舉就是真普選，例如美國在19世紀、
在20世紀初葉的選舉，雖然合法，但卻不夠普及，就
不符合普及選舉權（普選）的標準。

提名委員會提名更具民主性
（二）民主性。行政長官的提名方式和普選方式都

體現了民主性。與普選前相比較，行政長官候選人的
提名從選舉委員的個人提名，發展到提名委員會的機
構提名，到底這兩者的民主程度何者更高，由於性質
不同，可謂見仁見智。但與所謂公民提名相比較，優
劣非常突出。好比學校提名校長候選人，到底由極小
比例的學生提名，還是由各班班長、學生會、教師會
提名，高下立判。
由於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是機構提名，應與其

它機構提名（政黨提名、議會提名）相比較，才能
體現。行政首腦由議會產生，才有議會提名的實
踐。行政首腦由獨立的選舉制度產生，才會發生政
黨提名。提名委員會有廣泛代表性，由各經濟、社
會、基層和政治等不同界別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
比政黨按政見湊合、代表人口比例較低比較，提名
委員會的提名更具有民主性。香港的政黨政治不成
熟，選民對政黨不信任，有違憲的政黨存在，也不

可能採用政黨提名。
至於候選人的選舉，從選舉委員會的1200人擴大到
香港合資格的數百萬選民，無疑大大擴大了其民主程
度，這是無可爭議的。

普選特首的正當性比普選前要求高
（三）正當性。正當性體現在香港基本法對行政長

官產生及其人選的明確要求：一是產生方法的依法
性，如產生方法不合法，也就沒有正當性。二是個人
品質的正當性。對此，香港基本法有不少明確的規
定：該人選須向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第 43
條）；是中國公民，又是有居住期限要求的永久性居
民（第44條）；廉潔奉公、盡忠職守（第47條）；有
領導能力、能執行基本法（第48條）；從香港整體利
益考慮（第49條）；擁護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
（第104條）等等。由於行政長官須是中國公民，作為
特區最重要的中國公民，還須願意履行憲法義務。經
過選舉管理機構的資格確認、提名委員會的提名、全
體合資格選民選舉而合法當選以及中央政府的任命，
就體現了其正當性。很顯然，該正當性比普選前的要
求為高。

普選各環節體現穩健性
（四）穩健性。行政長官普選的各個環節都體現了

香港基本法設計的穩健性：一是穩健的行政長官參選
人資格，從上述品質要求可以體現出來；二是提名委
員會的穩健產生，包括社會各界別、各階層、各方面
的均衡參與；三是穩健的提名委員會提名機制，包括
入閘和出閘要求；四是穩健的一人一票普選方式及當
選制度；五是穩健的中央政府任命要求。

宋小莊

理性推進有香港特色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
5月4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就4月22日特區政府公布有關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

方案發表題為《以制度自信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選》的文章，提出「理性地思考相關的普選

制度」問題。筆者認為，文章指出政改方案的合憲

性、民主性、正當性和穩健性，有助從本質上瞭解有

香港特色的普選的理性思維，促使社會各種積極力量

採取有效措施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選。

劉國明

普選並非無篩選 理性把關為港汰劣留良

外國普選無篩選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反對派一再宣稱外國普選沒有提名機制，

而香港特首普選的提名委員會機制，正是針
對反對派的候選人設下不合理的限制，因此
政改方案是不符合「國際標準」的「爛方
案」，似乎佔據民主道德高地，有大條道理
要市民支持他們否決政改。事實上，外國普
選沒有提名機制，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在
大多數民主政治制度裡，對提名候選人都有
合理限制，都存在篩選的過程。美國總統由
各黨提名，各黨可能有若干個參選人，但結
果都要經過各黨的代表大會篩選，各黨只留
下最可能有勝算的參選人競逐；法國總統選
舉對提名總統候選人都有嚴格的限制，候選
人需獲得至少500名民選代表的擔保提名，這
500人必須是國民議會議員、參議院議員、社
會經濟委員會委員、地方議會議員或者市
長，其中必須包括30個省和海外領地的代
表，並且10%以上的代表不得來自同一省或
者海外領地。這500名民選代表的擔保提名，
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

名委員會。500名民選代表的擔保提名就是一
種限制。由此可見，怎能說西方民主國家的
提名沒有篩選？反對派不向港人說明真相，
是出於無知，還是「揣着明白裝糊塗」，存
心欺騙市民？

為推倒政改扼殺普選製造理由
特區政府公布的政改方案，在符合基本法

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基礎上，對普選方案作
出最寬鬆的設計，包括將提名分為委員推薦
和委員會提名兩個階段、獲120名提名委員推
薦即可「入閘」、設定最多不超過240名委員
推薦的上限以確保有足夠多的人選供提名委
員會選擇、每名提名委員提名時可投2至N
票、提名採取無記名方式等，充分體現了特
首普選民主、開放、公平、公正等原則，反
對派參與特首普選的政治空間也隨之擴大。
還要看到的是，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機制是對
任何符合資格參選人的篩選，不是只對反對
派的篩選。成功「入閘」的參選人不可能個
個都成為候選人，總有人會被淘汰，包括建
制派的參選人，怎麼可以說提名機制專門淘

汰反對派的參選人呢？反對派漠視政改方案
的民主、開放、公平、公正，繼續把提名委
員會妖魔化為「小圈子」、「篩選」，要求
保證反對派一定能「出閘」，這是輸打贏要
的反民主，同時亦為推倒政改、剝奪港人的
普選權製造理由，企圖將扼殺普選的責任推
到中央和特區政府身上。

提委會把關降低普選風險
世界上所有普選制度都有「篩選」機制，

這是關乎國家安全利益、社會穩定的重要保
障。在美國支持伊斯蘭國或者「基地」組
織、在英國要打倒皇室、在法國鼓吹反猶太
主義，這樣的政黨、政客一定會被阻止掌握
政權，絕不可能成為執政者。香港特首普選
的提名委員會制度，就是發揮世界各國普選
制的「篩選」功能，使特首候選人獲得中央
及港人兩方面認同和支持，阻止那些無法獲
得中央及港人兩方面認同的候選人入局。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2013年7月16日出席立法會
午宴，有議員向他送贈比喻篩選特首的「禮
物」，張曉明發表過形象生動的「篩子
論」：「我們祖先發明出『篩子』，那是一
種智慧，不然，怎麼能從一大堆稻穀中挑選
出優良品種，淘汰掉稗籽呢？所以，不能簡
單否定篩子的功能。」張曉明的「篩子論」
幽默風趣，入情入理，更說明「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特首候選人的必要性。香
港有人一方面長期反共反中、乞憐外力干擾
香港事務，一方面又削尖頭腦袋要當特首。
提名委員會就要為香港普選特首挑選出優良
品種，過濾敗滓，發揮集體理性的把關作
用，降低普選可能帶來的各種風險。

特區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是香港歷史上最民主的制度，但是反對派仍然繼

續攻擊政改方案是「有篩選的假普選」，聲稱要否決政改方案。世界各國包

括西方國家的選舉都有「篩選」機制，香港特首普選中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機

制，普遍存在於世界上民主政治制度中，而且政改方案的提名制度已盡可能

體現民主、開放、公平、公正原則，給予參選人更多公平競爭的機會，反對

派妖魔化提名委員會機制，惡意攻擊政改方案，自欺欺人，更為扼殺普選推

卸責任。提名委員會當好「篩子」，發揮集體理性的把關作用，為特首普選

汰劣留良，更有利國家安全利益和香港繁榮穩定。

在香港普選進入關鍵時刻，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撰寫題為《以制度自信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
選》的文章，這是一篇思想深度開掘與法理嚴
謹演繹完美結合的力作。
張曉明的文章思想開掘很深，他闡釋「以制度

自信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選」，秉持了鄧小平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習近平主席「三個自信」博
大精深的理論。張曉明指出：「『一國兩制』作
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
以其成功實踐打破了曾經出現過的許多悲觀預言。
我們有理由相信，有香港特色的普選制度也一定
能夠行得通，成功實踐這一制度必將為世界政治
制度乃至人類政治文明作出新貢獻，增添新光彩。」

普選「制度自信」是對「一國兩制」自信
偉大的實踐需要偉大的理論，鄧小平建設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內容豐富，涵蓋我國
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外交以及「一國兩
制」方針等各個方面的基本問題。「一國兩
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組
成部分，而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中國特
色」的重要體現。張曉明文章中「有香港特色
的普選」，從理論和思想淵源上與鄧小平有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張曉
明文中引述並闡釋鄧小平對香港的有關論述，
包括：告誡確實有人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在
『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香港
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
套」，張曉明指出鄧小平的重要思想，對行政

長官普選制度的設計具有很強的指導性。
張曉明闡釋樹立行政長官普選的制度自信，來

自於習近平主席的「三個自信」博大精深的思想。
習主席指出：「我們要從哲學、歷史、文明的邏
輯上深刻理解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並強調：「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
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我們中國共產黨、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秉
承習主席「三個自信」思想，張曉明指出，中央
期望香港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的決心和誠意，
來源於中央長期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一國兩制」
方針的決心，來源於堅信香港同胞一定能夠管治
好香港的信心，來源於對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
發展態勢的自信力。張曉明並滿懷自信地指出，
有香港特色的普選制度也一定能夠行得通，對香
港社會各界人士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樹立一
種自信：堅信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普選制
度不僅是香港歷史上最民主的制度，而且是最適
合現階段香港實際情況的制度，是完全符合「一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制度，是切實可行的好
制度。

普選關鍵在於依法辦事
誠如社會各界和輿論指出，張曉明作為法律

專業和基本法專家，擅長法律條文，其論述相
當嚴密。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是一個完整的法理
體系，張曉明追根溯源地闡述行政長官普選制
度源自基本法，概括了這一制度基本內容的三
個方面：提名辦法、普選辦法和任命辦法，精

闢地指出行政長官必須
獲得香港社會和中央政
府「雙認可」的機制，
融合了選任制和委任制
的元素，是一種制度創
新。文章還明確指出了
普選制度的優點或特
點，包括合憲、民主、
正當、穩健。香港普選
成敗關鍵在於是否依法辦事，張曉明文章堅實
的法理性，對依法推進普選具有指導意義。
十八大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的張曉明，曾

參與起草十八大報告涉及港澳內容，他在《十八
大報告輔導讀本》中撰寫題為《豐富「一國兩制」
實踐》的解讀文章，深入闡釋和解讀十八大報告
中涉及港澳內容的表述。那是一個權威解讀版本，
有助港人了解中央對香港大政方針的很多新判斷
新思考新概括。張曉明本身是法律專家，畢業於
西南政法學院，後在中國人民大學攻讀法學碩士。
張曉明曾經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及香
港特區籌委會預委會工作，見證香港回歸過程，
對香港事務十分熟悉，與香港各界有廣泛聯繫。
他還參與了近年所有涉港重大事務的處理，香港
社會稱他為「香港通」。
張曉明《以制度自信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選》

的文章，是又一篇力作，具有毋庸置疑的權威性。
正值香港政改進入關鍵時刻，張曉明的文章傳遞
中央的權威訊息，對於香港當前的普選討論具有
重要的指導意義，值得香港社會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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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開掘與法理演繹的完美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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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政府公布警務處處長曾偉雄退休，由盧偉聰接任第六
任處長。從報章上報道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反應可見，似乎對曾偉
雄處長有較負面的評價，例如有報紙形容曾偉雄處長「任內惹火
罪案率低」、「警隊滿意度跌至回歸以來最低」，甚至民陣發言
人猛烈批評曾處長縱容警員濫權為「歷史罪人」。而反對派議員
則大肆批評曾偉雄時期的警民關係是歷來最差的。大家對曾偉雄
任期內的表現是否滿意，不同立場人士有不同的看法，這是自然
不過的事。但是如用以上的評論來總結曾處長過去4年的工作，
我認為有欠公允。
事實上很多報章均指出曾偉雄擔任處長期間整體罪案下降，
跌至41年來新低，而破案率亦有所增加。同時，據警察員佐級
協會主席陳祖光表示，警察內部對曾偉雄處長評價甚高，得到
管理層及基層同事一致的大力支持及信任。其實曾處長已經為
香港市民交出一張亮麗的成績表。因為警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履行法律賦予的職責，維持社會治安。更重要的一點是，大家
不要忘記，過去香港曾經發生過79天的「佔中運動」，有很多
警察需要放下手頭上的警務工作去處理「佔中」事件，而那段
時間香港治安沒有變差，身為警察部門的首長，當然應記一
功。
很多人批評曾偉雄在任期間，令到警民關係有史以來最差，

民望由曾蔭培時代的71點跌至曾偉雄時代的29.1點。但正如曾
偉雄處長所言：「不願意守法的人會認為警民關係不好。正如
問綁匪警民關係如何，綁匪亦一定會覺得雙方關係不好。」據
統計數字，過去一年全港共有6000多宗示威事件，如示威活動
是在合法、和平及有秩序地進行，警方何須使用武力呢？但當
示威活動出現暴力及阻塞道路的情況，例如剛過去不久的「佔
中」行動，非法佔領馬路及武力衝擊警察防線，警方怎能不使
用武力呢？
經過「佔中」一役後，令一部分市民出現不守法的意識，

不守法意識的蔓延，覺得警民關係轉差。但警民關係絕對不是
一部分人覺得差就變差的，警民關係是靠社區人士和警方互相
支持，大多數市民還是支持警方嚴正執法，維護法治。我希望
大家不要隨意破壞警民關係，因為這對香港整體社會沒有好
處。

曉明論政改
社會人士談社會人士談
「 」


